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宋安成

对业委会的指导和监督既是街道及居委会开展社

区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当前，一些社区出现了业委会

运作不规范、业主内部矛盾突出等问题。那么，街道及居

委会在指导和监督业委会工作时面临哪些难点？又该采

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化解这些难点呢？

难点问题

从实践层面来看， 街道及居委

会指导和监督业委会工作， 首先面

临法律法规未细化的难点。

依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 第五条及第六条规定， 乡、 镇

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协调和处理

辖区内物业管理综合事务和纠纷。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依法协助

乡、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开展

社区管理、 社区服务中与物业管理

相关的工作。 相关法规已明确赋予

街道和居委相关指导监督权， 亦罗

列了职责内容。 然而， 囿于法律法

规言简意赅的特性， 街道和居委履

职问题无法全面细致覆盖， 造成街

道、 居委会在指导监督工作中面临

“无依据、 无指引” 的尴尬局面。

其次， 相关工作不合业主意

愿， 矛盾化解难。

业委会履职理应符合多数业主

的意愿， 但在现实中， 部分业主与

业委会存在矛盾， 街道、 居委由于

无法从合规性角度

切入对业委会进行

监督， 也无法通过

强有力的执法手段

要求业委会听从街

道、 居委的指导意

见， 更无法对业委

会已经实施的各类

行为进行干预， 导

致业主与业委会各

执一词， 互不退

让， 矛盾无法调和

化解。

最后是矛盾种

类多， 有效处置

难。

街道、 居委会

被法律法规赋予调

解物业管理相关纠

纷的权力， 对于物业公司服务履约

过程中引发的物业管理矛盾， 街

道、 居委可通过信用计分等机制对

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监管； 而对于业

委会工作中引发的各类矛盾， 虽然

目前也发布了业委会工作评价规

则， 但街道、 居委会仍觉得力不从

心。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 街道、

居委对业委会的指导、 监督工作缺

乏有效约束。 第二， 业委会面对矛

盾缺乏担当精神， 往往采用逃避、

辞职方式应对。 第三， 对业委会缺

乏事后追责机制， 造成工作任意性

大， 对指导、 监督抗性强。

基于上述原因， 目前一些小区

存在业委会成立难、 维修资金矛盾

频发和续聘物业意见不一等问题，

有些矛盾还比较突出。

业委会履职

从当前社区矛盾所反映的情况

来看， 首次业主大会的组建以及业

主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直是业主关

注的重点。 部分小区由于种种原

因， 长期无法成立业主委员会。 针

对这一现象， 有必要对小区情况进

行详细调查了解， 制定业主委员会

成立的时间表。

对于已经要求成立业主委员会

的小区， 应尽快启动成立工作。 在

组建业主委员会的过程中， 针对人

选难找、 难定的问题， 可以通过细

化业主委员会人选规则， 切实把好

成员人选关。

对于大多数业主对选举业主委

员会工作积极性不高， 仅有少数业

主要求成立的情况， 应通过街道、

居委会对小区业主情况的摸排， 积

极鼓励党员业主、 职业背景适合作

为业委会成员的业主 （如退休的公

务员、 律师等） 以及其他在小区活

动的积极分子 （如小区公益活动的

组织者） 参与到业主委员会的成立

工作中来。

对于部分小区报名参选业委会

成员较多的情况， 应严格执行人选

关的“联审” 机制， 避免出现“拉

票” 多就能进业委会的情况。

针对业主委员会到期未及时换

届的问题， 需深入调查并找出症

结， 一旦满足换届条件， 应积极推

动落实。 为了确保能够选举出合适

的业委会委员， 避免业委会成立后

随意停摆或业委会成员不具备成员

资格、不履行职责等问题，建议在业

委会成立及换届中， 加强对整个流

程的监督与指导。 这包括确保业主

大会会议形式、 内容和参加人数以

及表决事项投票比例的合法性。 同

时，对于《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

规约》《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约》等

自治文件的周延性进行有效的指导

与完善。 前期流程的严谨与完善可以

减少后期的备案纠纷与矛盾， 有助于

确保业委会的良性运作。

在社区工作中， 业委会委员因各

种原因辞职， 导致业委会无法正常运

作的情况时有发生， 根据《上海市居

民委员会工作条例》 及相关规定， 可

以由居委会代行职责， 这需要取得业

主大会授权。 但是， 住建部《业主大

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 规定， 在

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

督下， 居委会即可代履行业委会职

责。

对此我们认为， 即使居委会代行

职责应当经过业主大会授权， 在实践

中也并不难操作， 原因在于《业主大

会议事规则》 示范文本明确规定在业

主委员会部分或全部辞职不能正常履

行职责时， 应当由居 （村） 民委员会

代为履行职责。 大多数小区在使用示

范文本时， 都保留了这一条款。

另一方面， 我们倾向于认为居委

会代行业委会职责无须另行授权， 否

则可能带来操作上的“死循环”， 即

居委会要做事需要业主大会授权， 而

业主大会召开又需要居委会召集， 但

原本属于业委会的召集职责居委会在

未经业主大会授权就无法行使。

维修资金使用监管

维修资金的使用问题， 一直是社

区矛盾治理中的一大难点。

针对业委会运作不正常， 导致公

共部位、 公共设施设备维修无法推进

的问题， 建议在完善紧急维修操作规

程的同时， 关注业主的客观需要， 依

法依规启动紧急维修。 此外， 还应积

极推进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由居

委会代行业委会职责在授权范围内使

用维修资金， 或启动业主大会， 来决

定小区重大事项的维修事宜。

对于一些小区使用维修资金过度

的问题， 应该积极推进对维修资金使

用前的有效审价机制。 在流程上让业

主知晓工程组价构成， 要求业委会多

方听取业主意见， 保证业主充分的知

情权。

维修资金的再筹集在实践中一直

是个难题。 尽管有些小区已经达到了

筹集条件， 但在业主大会表决时往往

无法达到 《民法典》 规定的通过门

槛， 导致筹集不成功。 针对这一问

题， 建议一方面加强对维修资金性质

的宣传， 明确筹集的重要性， 另一方

面积极探索维修资金的强制筹集制

度， 依据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 在业主大会无法就筹集达成一

致时直接依法依规进行筹集。

坚持党建引领

在社区治理中， 法律和行政手段

难以解决所有问题， 需要采取多种措

施。 其中， 党建引领， 依靠党的组织

能力和先进作用， 促进社区矛盾解决

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2022 年 1 月 21 日， 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 《“十四五” 城乡社区服务体

系建设规划》， 提出健全党建引领机

制， 推动有物业服务的社区建立健全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 业委

会、 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 强

化社区党组织领导能力、 居民委员会

指导能力、 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能力。

让更多的社区党员参与到小区的共享

共治中， 在小区成立包括在职党员与

退休党员组成的党支部或通过其他形

式强化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先锋作

用， 找业主诉求的核心点和最大公约

数。 在党建引领下， 让居委会、 业委

会、 物业公司工作有效配合， 共同促

进小区治理是解决社区问题的关键。

鼓励业主参与

街道、 居委会要加强对业委会重

大决策的监管， 最为关键的是推动更

多业主积极参与小区议事， 积极探索

业主大会的有效工作机制。 在业主大

会表决重大决策时， 政府主管部门和

居委会应当加强对表决过程的指导和

监督， 共同参与表决过程， 确保流程

的公开、 公平、 合法， 减少暗箱操

作， 提高业主的参与率。 在尊重业委

会自治管理的同时， 充分发挥社区居

委会的监督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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